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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政局垒体人员在一起

民政局领导和编志人员在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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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县委办公室主任熊光林察看东兴乡遭受风雹灾
害的情形



9 8 5年三江乡农民寅后生产自救情形

9 8 6年东兴乡袁帮喜的房屋被大风揭后的实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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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粮油供应站定时为老红军、烈军屠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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苛江区民政福利鞭炮厂正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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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凡 一r例 、．

。

一

一、《巴中县民政志》(以下简称本志)。上限一般为民国元(1912)年

’下限断至1985年。
’

一 ，．一 ．．。。|．、 ．

二，川陕苏区的民政工作列了专章，其它有关各节简述。。

三、本志纪年，民国时期加注公元，其余时间直写公历。
‘

’四、本志所用地名．均以《巴中县地名录》所裁标准地名为准。其中有

异时同地或同地异名的，均在括号内说明。 一、

五．．烈士英名录，因人数过多(八千多名)，本志只统了数字，未逐一

录名，需查阅时见另册。

六，1955年以前的币值，在一些综合性的统计中，均以一万元折算一．元
‘

统入。

七、建国后，民政科曾办理过人事、劳动，户政等项工作，均分别移交
出去，现各部门均有专志，本志未编述。 。一．

～

八、本志资料，建国前∽民国&1(1932)年前的文书档案为军阀烧

毁，以后的也多残缺，致使有些史实考据难周，待以后寻找I=I碑弥补。
‘

，．九、本志体例，采用志、记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等形式，以内容定体，不
拘一格。

．、
、 ．．

．

十、本志编写方法，以时为经、以事为纬，横排竖写，建国前没有这项。

活动的，，则从开展工作时写起。 ⋯、

十一、。文字表达的形式，以语体文为主。建国前史实有引用原文的间有
文言。

．、
。，

， 十二、当年参加红军的人数，．厦次记述不一。现经各种材料核实，1933
一一1935年我县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?组织的共兰万余人，其中随军外出的一

万三千多人(不含现平昌的人数)。目前健在的老红军，无论在何地工作，

民政局都作了登记，其中团以上干部还列入了本志，但难免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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